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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6 号联名提案的答复  

吉交议字〔2026〕11 号  

竭宝峰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根治交通枢纽违法揽客乱象 

护航吉林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厅高度重视交通枢纽秩序整治工作，会同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省公安厅等部门持续加大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出租
汽车等领域执法监管力度。2025 年全省共查处“黑车”非法营运案件 1227

件，较 2024 年下降 6.12%；查处出租汽车违法案件 7695 件，较 2024 年下降

31.5%，总体看，客运市场经营秩序明显好转。一是持续开展出租汽车行业整治

工作。联合公安、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专项治理行
动”“网约车经营行为专项整治”“巡游车网约车专项整治行动”等一系列专

项行动，时间安排上基本贯穿全年，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累计查处出租汽

车违规运营案件 390 件，查扣无证网约车 500 余台。通过专项整治，长春市取

缔不合规网约车平台 65 户，车辆合规率由 44%提升至 96%。二是组织开展交通

护航新雪季旅游专项行动。将全省 49 个交通枢纽和旅游景区列为重点保障场

所，全力提升运输服务和执法监管水平，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4.39 万人次、

执法车辆 1.48 万台次，检查车辆 5.18 万台次，依法查处违法案件 2847 件。三

是组织开展“雷霆 2025”系列专项行动。接续开展“雷霆 2025-长春”“雷霆

2025-通梅长沿线”等道路客运秩序集中整治行动，与公安、机场集团等开展联

合执法 18 次、查处违法案件 84 件，重点规范“两站一场”、旅游景区等交通

枢纽客运经营秩序，对市场警示震慑效果明显。四是部署开展重点领域市场秩

序综合治理。省市场监督管理厅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工作方案，建设全省

重点领域市场秩序综合治理信息交互平台，实现跨层级、跨地区、跨部门信息

共享、任务分派、线索移送，累计派发任务 146 条。采取“省级主导+地区联

合”的工作模式，成立工作组，在重要旅游节点开展驻点督导 50 余次。制定

《吉林省重点领域市场秩序常态化监管规范（试行）》，进一步压实各地各部

门职责分工，推动综合治理工作常态化、机制化、法治化。五是进一步提升交

通运输执法工作质效。制定《吉林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勤务工作指导意见

（试行）》，逐级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将重点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列

为一类勤务场所，切实提升“见警率”，有效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网
络。采取调用异地执法力量实施跨区域交叉检查等方式，及时解决地方执法工

作中的突出问题，形成“取长补短、协同共进”的良好局面。六是完善接诉即

办工作体系。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牵头制定《吉林省接诉即办管理办法（试

行）》《吉林省接诉即办智能管理平台工单审核和转派规范（试行）》等制



度，规范诉求受理、办理、反馈等全链条运行流程，健全接诉即办闭环工作体

系。并定期调度各地工作情况，在《吉林接诉即办》简报中予以通报，不断提

升 12345 热线工作质效。  

   二、下步安排  

   下一步，我厅将会同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局、省公安

厅等部门以落实您提出的对策建议为契机，督促和指导各地切实履行管理主体

责任，巩固和深化交通枢纽秩序整治成果，推动旅游运输市场规范有序高质量

发展。  

   （一）建立完善联合执法机制。交通枢纽秩序管理涉及公安、城管、交通

等多部门，督促各地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建立完善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明确

各部门职责分工，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全力维护交通枢纽良好秩
序。  

   （二）强化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加强与文旅部门、旅游景区等方面的协调

对接，科学研判旅客出行流量、流时、流向等特点，提前做好客流调查和预测

分析，制定运输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准备充足城市公交、客运班车、定制客
运、出租汽车、汽车租赁等运力，为旅客疏运服务提供坚实保障。   

   （三）推进出租汽车行业治理。推动各地开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

核，加强驾驶员文明服务教育培训，推广文明行车用语，保持良好车容车貌，

树立优质行业形象。指导省出租车协会出台行业自律公约，进一步凝聚行业群

体共识，规范经营服务行为，改善旅客出行环境。  

   （四）加大价格行为监管力度。加强网约车平台收费行为监管，督促平台

做好收费项目、标准、计价规则等收费信息公示，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充

分发挥 12315 投诉举报热线作用，广泛收集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外加价、价

格欺诈等价格违法线索，做好问题核查处置。  

   （五）科技赋能提升执法水平。充分利用交通运输部网约车监管平台监管

网约车市场。依托 5G 布控球、ETC 数据比对等手段，完善“数据研判—智能布

控—精准查处”闭环机制，推动高度疑似非法营运车辆信息录入 5G 布控球，实
现早预警、准锁定、快处置，推动执法模式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精准打击

转变。  

   （六）持续加强宣传引导。依托交通运输执法服务台、宣传展板等，引导

来吉旅客选择合规方式出行。切实发挥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作用，确
保群众投诉有回应、处理有反馈。定期发布出租汽车领域违法典型案例，形成

“打击一批、震慑一片”的效果，促进行业主体依法依规经营。  

   感谢您对交通运输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202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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